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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給付外，更應研擬緊急醫療之相關費用暫由健保支應，以協助

傷患家屬渡過難關，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由於短時間北台灣各醫院湧入大量傷患，導致各院之健保給付總額恐超過額度，讓醫院有

所顧慮。為搶救所有傷患，衛服部應比照高雄氣爆事件，以專案方式提報全民健保會，以

專案預算處理，讓各院能沒有顧慮，全力搶救傷患。 

二、除醫院部份檢保給付總額問題外，更重要的是每位重症傷患之龐大醫療費用。根據統計，

此次重傷 200 名傷患平均每人的醫療費用為 300 萬元，總醫療經額恐高達 6 億元以上。為

減輕傷患家屬經濟負擔，行政院應研擬、評估重症傷患於『醫療』期間健保『自費負擔』

部份是否由健保承擔或是部份減免，讓所有傷患能得到最完善的醫療照顧，也能讓傷患家

屬不必因費用問題有所顧忌。 

（三）本院陳委員學聖，針對警察工作日益繁重，為體恤警察辛勞，希

望同意原桃園縣政府所試辦之 103 年 8 月至 12 月勤務加給支給並

不予收回，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警察工作日益繁重，除維繫治安外，警察協辦業務高達數十項，例如：協助行政機關稽查

人員安全維護、協助查緝禁菸場所、協助查緝爆竹煙火、協助民間企業舉辦活動之安全秩

序維護、協助空氣污染防制、協助違法食品安全衛生稽查、協助傳染病防疫、查緝非法外

勞、協助違法藥品之稽查取締等，在各項繁雜勤務壓力之下，基層同仁仍戮力於保障民眾

生命財產安全；以桃園為例，緊鄰新北市及台北市都會區，如遇重大突發治安事件，警局

同仁隨時待命予以支援，例如去年發生太陽花學生運動；且桃園警察之警民比居全國之冠

（1：592），基層同仁每日晝夜不間斷付出之工作辛勞無法言喻！ 

二、前縣府為體恤警察辛勞，同意比照台北市及新北市試辦 103 年 8 月至 12 月警察人員警勤加

給勤務繁重加成支給，經統計試辦期間（103 年 8 至 12 月），總計發給該局員警 3,456 人

，外勤人員核發 8,435 元，內勤人員核發 3,373 元，總金額達 1 億 3,356 萬 815 元；惟內政

部前於 103 年 5 月 22 日函頒「警察人員警勤加給勤務繁重加成支給審核基準」第 4 點規定

略以：「警勤加給加成支給，依附表規定之衡量基準計算後，達最低分數者，發給之。」

導致原桃園縣政府試辦之 103 年勤務繁重加成支給（103 年 8 至 12 月部分）遭到否准，是

以，桃園警察局所屬 3,400 餘名員警（包含此期間內之退休同仁）已支領之繁重加成支給恐

將全數收回。 

三、縱上所述，本席要求行政院同意原桃園縣政府所試辦之 103 年 8 至 12 月勤務繁重加成支給

並不予收回，以避免打擊員警工作士氣及影響所屬家眷之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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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質詢，敬請答覆。 

（四）本院林委員郁方，鑑於「年終慰問金」在本質上是月退俸的一部

分，與現職人員的「年終獎金」完全不同，故行政院應修改「退

休軍公教人員年終慰問金發給辦法」，放寬「年終慰問金」的發

放對象或全面恢復發放，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年終慰問金」實際上是退休軍公教人員退休俸的一部分，是當初政府為因應退休俸半年

發放一次，擔心有些家庭使用上不知節制，到農曆年前反而手頭緊迫之情形，遂將退休俸

之發放設計仿照在職人員領取年終獎金的模式，將每年應領之月退俸總額分為十三份，於

上半年發放六個月、下半年發放六個月和農曆年前發放一個月的方式為之。 

二、換言之，當初政府為顯恩給，將退休俸總額的十三分之一定名為「年終慰問金」；目前政

府於未徹底調查「年終慰問金」之來龍去脈前，即片面決定將多數退休軍公教人員的「年

終慰問金」取消，不僅違反了「信賴保護」原則，更形同變相削減退休俸。 

三、建請行政院修改「退休軍公教人員年終慰問金發給辦法」，全面恢復發放「年終慰問金」

；或至少再放寬「年終慰問金」的發放對象，以符社會公平。 

（五）本院呂委員學樟，有鑑於目前中山高楊梅至新竹系統交流道南下

路段上班或假日交通尖峰時段，車流經常壅塞，造成用路人不便

。據悉，目前湖口服務區以南兩公里後有實施路肩開放，但仍未

能有效紓解車流。為免於民眾上下班及假日出遊塞車之苦及舒緩

交通壅塞之情形，爰建請高速公路總局從五楊高架南端銜接平面

道路以南至新竹系統交流道，分時段開放路肩，以利民眾交通之

便，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中山高楊梅至新竹系統交流道南下路段上班或假日交通尖峰時段，車流經常壅塞。據了解

，目前中山高南下 88.5 公里至竹北交流道、竹北交流道至新竹系統交流道，平日上午 7 點

至 10 點，假日 7 點到下午 1 點才開放路肩通行，但仍無助於交通之紓解。 

二、爰建請高速公路總局從五楊高架南端銜接平面道路以南至新竹系統交流道，分時段開放路

肩，以利民眾交通之便。 

（六）本院邱委員志偉，鑑於日前北市發生未滿十六歲少女騎乘 E-Bike


